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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勘察单位项目负责人质量安全责任七项规定(试行)

建筑工程勘察单位项目负责人(以下简称勘察项目负责人)是指经勘察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

代表勘察单位负责建筑工程项目全过程勘察质量管理,并对建筑工程勘察质量安全承担总体

责任的人员。勘察项目负责人应当由具备勘察质量安全管理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甲、

乙级岩土工程勘察的项目负责人应由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担任。建筑工程勘察工作开始前,

勘察单位法定代表人应当签署授权书,明确勘察项目负责人。勘察项目负责人应当严格遵守以

下规定并承担相应责任:

一、勘察项目负责人应当确认承担项目的勘察人员符合相应的注册执业资格要求,具备相应的

专业技术能力,观测员、记录员、机长等现场作业人员符合专业培训要求。不得允许他人以本

人的名义承担工程勘察项目。

二、勘察项目负责人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勘察合同(包括勘察任务

委托书),组织编写勘察纲要,就相关要求向勘察人员交底,组织开展工程勘察工作。

三、勘察项目负责人应当负责勘察现场作业安全,要求勘察作业人员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并根据

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和场地情况,采取措施保证各类人员,场地内和周边建筑物、构筑物及各类

管线设施的安全。

四、勘察项目负责人应当对原始取样、记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组织人员及时整理、核对

原始记录,核验有关现场和试验人员在记录上的签字,对原始记录、测试报告、土工试验成果等

各项作业资料验收签字。



五、勘察项目负责人应当对勘察成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保证勘察文件符合国家规定的深

度要求,在勘察文件上签字盖章。

六、勘察项目负责人应当对勘察后期服务工作负责,组织相关勘察人员及时解决工程设计和施

工中与勘察工作有关的问题;组织参与施工验槽;

组织勘察人员参加工程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在相关验收文件上签字,对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还应参加单位工程、项目工程验收并在验收文件上签字;组织勘察人员参

与相关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分析,并对因勘察原因造成

的质量安全事故,提出与勘察工作有关的技术处理措施。

七、http://doc.docsou.com/b1640e16b39be922cdd80c10493ba132ab34fca53.html 勘察项目

负责人应当对勘察资料的归档工作负责,组织相关勘察

人员将全部资料分类编目,装订成册,归档保存。

勘察项目负责人对以上行为承担责任,并不免除勘察单位和其他人员

的法定责任。

勘察单位应当加强对勘察项目负责人履职情况的检查,发现勘察项目

负责人履职不到位的,及时予以纠正,或按照规定程序更换符合条件的勘

察项目负责人,由更换后的勘察项目负责人承担项目的全面勘察质量责任。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勘察项目负责人履职情况的监管,在检查中发现勘察项

目负责人违反上述规定的,记入不良记录,并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实施行政处罚(勘察项目负责人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行政处罚规定见附件)。

附件:勘察项目负责人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附件

勘察项目负责人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一、违反第一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勘察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或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违法分包,依

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规定被处罚的,应当依照该条例第七十三

条规定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勘察项目负责人进行处罚。

二、违反第二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勘察单位违反工程强制性标准,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被处罚的,应当

依照该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勘察项目负责人进行处罚。

三、违反第三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勘察单位未执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应当依照该条例第五十八条

规定,对担任勘察项目负责人的注册执业人员进行处罚。

四、违反第四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勘察单位不按照规定记录原始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作业资料无责任人签字或签字不全,依照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被处罚的,应当依照该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

负 有 直 接 责 任 的 勘 察 项 目 负 责



http://doc.docsou.com/b1640e16b39be922cdd80c10493ba132ab34fca53.html 人进行处罚。

五、违反第五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勘察单位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成果资料,依照《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被处罚的,应当依照该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勘察项目负责人进行处罚。

勘察文件没有勘察项目负责人签字,依照《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被处

罚的,应当依照该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勘察项目负责人进行处罚。

六、违反第六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勘察单位不组织相关勘察人员参加施工验槽,依照《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规定被处罚的,应当依照该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勘察项目负责人进行处罚。

七、违反第七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项目完成后,勘察单位不进行勘察文件归档保存,依照《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第二十五

条规定被处罚的,应当依照该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勘察项目负责人进行处

罚。

地方有关法规和规章条款不在此详细列出,各地可自行补充有关规定。


